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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和平籃球館暖身球場公益檔期申請及審查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06 年 10月 26 日局務會議通過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臺北和平籃球館暖身球場公益檔期之申請審查，確保

場館活動品質，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申請公益檔期者，應為本局主辦或合辦之活動。 

三、申請方式 

(一) 申請期間：活動年度前兩年之十二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向本局申請。 

(二) 申請資格：政府合法登記立案之公司、團體或自然人。 

(三) 申請資料： 

1. 場地租借申請表正本及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各一式二份。 

2. 活動企劃書一式二份；另表演藝術類活動檢附有聲資料乙份及活動演出意向書者為優

先考量。 

(四) 遞件方式：上班時間親洽或寄至場館營運管理單位「106 臺北市大安區敦南街 76 巷 28 號 

長佳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收。 

四、檔期審議 

(一)公益檔期申請案收件截止後，由本局擇期召開會議審議，於會議結束後函知場館營運管理

單位公告審查結果，並函復申請者。 

(二)本局得依公益檔期第一次申請核准狀況，另行公布空餘公益檔期之天數、申請方式及申請

日期。檔期審議方式得採開會審議或通訊評議。 

(三)檔期申請案件由審議委員會依企劃案完整性及可行性、場地技術與公共安全考量、專業執

行力、辦理類似活動之實績、與本場館配合經驗及場館效益等，予以審核。如遇檔期衝突

時，由審議委員會依上列項目審議外，另得依下列條件決定： 

1. 全市性以上教育活動，對教育事務推廣有顯著助益者。 

2. 國際性正式體育賽會（事），經該單項國際運動總會認可，或全國性體育賽會（事）經

全國單項協會認可，且列入年度行事曆者。 

3. 考量場館活動之多元性或申請單位於當年度已獲得檔期數目較少者。 

4. 申請案同時申請主場館及暖身球場公益檔期，其中已獲主場館公益檔期者，列入考量。 

(四)本場館活動不得涉及總統、副總統、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活動、政黨黨務活動或

其他涉及政治性議題活動。 

(五)本場館不得舉辦演唱會活動。 

(六)各申請案於本場館辦理之活動，應依著作財產權相關規定辦理，如有違反者，得召開會議

視情節輕重，停止演出者及申請者日後申請租用場地權利二年至三年。 

五、簽約及繳費 

(一) 通過公益檔期審議核可者應於營運管理單位規定期限內完成簽約及繳款作業。 

(二) 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簽約及繳款作業，視同放棄該檔期。 

六、變更或取消 

(一) 申請者於獲得公益檔期並與營運管理單位完成簽約租用手續後，如欲變更原申請企劃案

(含主要演出者、節目型式、活動內容等)，須於進場裝台日一個月前向營運管理單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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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申請，並由審議委員會審議。如其變更內容，未獲審議通過，視同取消原檔期活動；

如未於裝台日一個月前提出變更者，視同取消該檔期，原申請者不得提出異議。 

(二) 已通過審議檔期之互換、檔期加減租、演出場次及活動名稱(不涉及實質內容變更者)之變

更申請案，得由臺北和平實驗國民小學決定後，副知教育局。如涉及演出內容變更者，則

需依本注意事項重新送審。 

(三) 經場館所屬單位通知或審查會議通過變更者，應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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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和平籃球館暖身球場公益檔期申請表 

(本欄由臺北市和平實小填寫)                                                            審議結果: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統編號:___________收件日期:___/___/___( )版  審議日期:___/___/___  核可檔期:___/___/___-___/___/___ 

一、活動名稱  

二、活動型式 
(可複選) 

□教育活動  □體育活動 

□節目錄影 

□公司團體或單位之活動、會議  □頒獎典禮 

□演講、座談會、研討會  □影片播映活動  □展覽、商品發表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主要演出者/參賽

人員(團體) 
 

四、活動概述 

    (請具體簡述) 
 

五、申請單位  

若經臺北和平籃球館暖

身球場公益檔期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 

本欄申請單位將為簽約

單位。 

六、活動類型 □公益檔期(  □體育類  □非體育類) 

七、活動聯絡人  
電子

信箱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 

    聯絡電話 (O)           (M) 
傳真

號碼 
 

八、主合辦單位 

   (申請公益檔期必填) 
 

聯絡

電話 
 

九、協辦單位  
聯絡

電話 
 

十、贊助單位  
聯絡

電話 
 

十一、票務規劃 

□非售票 
錄影

需求 

□ 實況轉播(____場) 

□ 錄影存檔(____場) 

□ 現場投影  

□ 無需求 
□劃位 □不劃位 

十二、場次/參加人數 活動總場次：    場／預估單場人次：     人 

十三、租用期間 
  (租用期間應包含布置及拆台) 

□第一優先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至  月  日（星期  ） 

□第二優先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至  月  日（星期  ） 

十四、活動開始/ 

      結束時間 

演出日期 觀眾入場時間 演出開始時間 演出結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時  分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時  分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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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和平籃球館暖身球場公益檔期申請表 

十五、場地租用時間 

使用日期 
使用 

項目 
基本時段 

(布置及拆台每日至少須連續租用 2 個時段；活動日須租用 06-22 時) 

   年   月   日 
（星期  ） 

□布置/拆台/彩排 
□演出       場 

□06時至 12時(例假日) □12時至 18時(例假日) □18時至 22時 

   年   月   日 
（星期  ） 

□布置/拆台/彩排 
□演出       場 

□06時至 12時(例假日) □12時至 18時(例假日) □18時至 22時 

   年   月   日 
（星期  ） 

□布置/拆台/彩排 
□演出       場 

□06時至 12時(例假日) □12時至 18時(例假日) □18時至 22時 

   年   月   日 
（星期  ） 

□布置/拆台/彩排 
□演出       場 

□06時至 12時(例假日) □12時至 18時(例假日) □18時至 22時 

   年   月   日 
（星期  ） 

□布置/拆台/彩排 
□演出       場 

□06時至 12時(例假日) □12時至 18時(例假日) □18時至 22時 

   年   月   日 
（星期  ） 

□布置/拆台/彩排 
□演出       場 

□06時至 12時(例假日) □12時至 18時(例假日) □18時至 22時 

   年   月   日 
（星期  ） 

□布置/拆台/彩排 
□演出       場 

□06時至 12時(例假日) □12時至 18時(例假日) □18時至 22時 

   年   月   日 
（星期  ） 

□布置/拆台/彩排 
□演出       場 

□06時至 12時(例假日) □12時至 18時(例假日) □18時至 22時 

說    

明 

1. 例假日活動須租用06-22時。 

2. 新申請案須於送件前確認已提供以下文件，以利提送「臺北和平籃球館暖身球場檔期審議委

員會」審議，如因所需文件不全致影響審議結果，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 

(1) 本申請文件正本一式2份:□已提供□未提供。 

(2) 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公司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機關、授權機構核發合法登

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一式2份:□已提供□未提供。 

(3) 活動企劃書一式2份:□已提供□未提供。 

(4) 表演藝術類活動須檢附有聲資料一份:□已提供□未提供，說明:_______________。 

(5) 主要創作者或演出者之意向書:□已提供□未提供，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6) 申請公益檔期應為非售票性公益活動或檢附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同意主辦或合辦等證明文

件:□已提供□未提供，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申請單位提送之各項文件，應依其特性及權責，請所屬相關人員於該等文件上簽名或用印。如

有偽造文書情事，由出具文件之申請單位及其簽名人員負刑事及民事上所有責任。 

4. 本申請表不代表已接受申請單位對該檔期租借同意與否之證明或依據，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

小學將依「臺北和平籃球館暖身球場檔期審議委員會」之審議決議，通知審查結果，並辦理

後續相關事宜。 

5. 場地使用相關規定悉依臺北和平籃球館場地租用契約及租用管理要點為依據，申請單位已詳閱

「臺北和平籃球館租用管理要點」，並已充分瞭解臺北和平籃球館租用規定，且願遵守以下場

地注意事項： 

(1) 申請單位同意活動內容未有選舉競選活動、政黨黨務活動或其他涉及政治性議題之相關內

容。 

(2) 申請單位同意活動內容未規劃演唱會活動。 

(3) 申請單位同意活動內容未規劃於觀眾席或展場中飲食。 

(4) 申請單位同意活動演出時不得有口語、肢體動作、音樂聲光或其他任何形式影響鄰近社區

安寧、場館設施損壞或公共安全之行為。 

申請單位  
 

 

 

 

 

 

 

負責人  統一編號  

稅 籍 

地 址 
□□□□□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